浙江中医药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

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方案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初步定于2026年1月20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进行。为切实做好2026年度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对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通知如下：

一、资格审查

一、资格审查

请参加复试的考生将全部报考材料（报名上传的所有附件材料）纸质稿装订成册上交学院，携带原件（要求的红章不可缺）用于资格审查及复核。政审表原件请上交学院存入个人档案。不上交者学院可不予复试。

1）申请人姓名+基本资料类，须包括以下内容：

①专家推荐书原件（2份红章）

②硕士成绩单原件（红章）

③单位人(定向或非定向报考证明，红章)，非单位人非定向考生承诺书原件
④政审表原件（红章）

⑤身份证原件

2）申请人姓名+证书类，须包括以下内容：

①本科及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原件

②应届生提供研究生证原件
③外语水平证明材料（与网报信息一致）

3）申请人姓名+成果类，须包括以下内容：

学术论文如已发表，须提供：SCI论文全文及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出具的检索证明原件、中文期刊的封面、目录及论文全文原件。

如在线发表，须提供：打印的SCI论文的全文PDF及pubmed论文题录信息网页截图和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出具的刊源证明原件；

打印的中文期刊在中国知网或万方或维普的检索截图及论文封面、目录和全文PDF以及我校《国内学术期刊名录》刊名截图。

应届生如SCI和卓越期刊论文为录用阶段，须提供：打印的SCI论文的最终录用版全文PDF及稿件录用函PDF文档和付款证明、以及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出具的该刊web of science 刊源证明原件；

打印的卓越期刊论文录用通知及最终录用版全文PDF和付款证明、以及我校《国内学术期刊名录》刊名截图。

4）定向型，还须在“申请人姓名+成果类”提供以下内容：
①科研项目：立项文件、项目书封面、申请人排序页面原件。
②科技奖励：奖励证书和（或奖励文件）原件。

  二、复试内容

复试主要包括对考生思想政治素质、专业能力、创新精神、学术诚信等方面进行考查，并进行心理健康测试及体格检查。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守法表现等方面。

通过函调（或派人外调）考生人事档案和本人现实表现等材料（须加盖人事档案所在单位人事或政工部门公章），全面审查其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也可在复试考查时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导师等与考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面谈，直接了解考生的思想品德状况。

（2）资格审查。

复试现场提前进行资格审查，对有效身份证、硕士学位证书、完整注册后的研究生证等材料进行核对。

（3）学术水平考查。

复试小组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通过面试等形式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等，并对考生进行外国语的听、说、读等能力的测试。复试中还应参考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综合测评，判断考生是否具备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潜能和素质。

复试以科研能力和专业知识考核为主，题型以综合性、开放性的能力型试题为主。英语听力、英语口语及专业外语、专业能力、科研创新综合素质是复试须涵盖的四项内容。学院将组织不少于5人的具有本学科专业的正高级职称（其中博士生导师不少于3人）的专家组成复试小组，对参加复试的考生进行学术水平考查。
每生复试时间不少于30分钟，复试过程全程录像。复试中会有现场记录、成绩和评语。复试小组要对复试结果负责。

（4）心理健康测试。由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组织。

（5）体检。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的有关规定。体检工作于复试后考生自行去当地三级医院体检。

（6）总成绩=导师审查打分*20%+复试*80%。复试成绩低于60分考生不予录取。
三、复试形式

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采用线下现场复试形式。

四、复试名单
   复试名单请及时查看学校研究生院通知名单，学院不再通知。  

五、其他相关事宜

本学院招生信息在学校研究生院网站公开或短信等方式告知，均视为送达，因考生个人疏忽等原因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本学院不会在复试任何阶段收取任何费用，请保持警惕，防止网络及电信诈骗。如有冒充学校工作人员或研究生院导师，以网络面试等各种方式让考生交费或预收学费请切勿上当受骗。

如有疑问，请及时来电：0571-86633397（徐老师）
附件：2026四临博士复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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